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文件（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对编制单位监管，打击环评弄虚作假、借证挂证等行为，切实提高环评质量，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新注册编制单位的监督检查。对在环评信用平台新注册的编制单位，所在地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可以在其注册后30天内组织开展首次现场检查，并在其注册后半年内提高现场检查频次，重点检查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在信用平台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检查是否建立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和档案管理体系。发现在信用平台提交虚假信息、未按规定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和档案管理体系的，所在地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应及时按照监督管理办法，依规在环评信用平台实施失信记分。
二、加强对现有编制单位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应依托环评信用平台，建立环评监督预警机制，每月定期更新营业执照注册在本行政区域以及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环评业务的两类编制单位业务承接情况，动态掌握编制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工作量。一旦发现编制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承接环评文件数量明显超过其正常编制能力苗头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可立即组织开展现场检查，并靶向抽取其编制的环评文件，开展技术复核，及时发现、阻断环评造假和借证卖证行为。
三、强化环评工程师责任意识。编制主持人应全过程组织参与环评文件编制工作，开展项目现场踏勘，采取拍照、录像、文件记录等方式留存现场踏勘记录备查，并将项目负责人现场踏勘照片等记录附于环评文件后，一并报送审批部门审查。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应加强环评文件规范性审查，对环评文件未附编制主持人现场踏勘照片等现场踏勘记录或者无法辨认踏勘人员身份的，应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补正。
四、严格环评文件审查把关。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应加强环评文件审查把关，委托技术单位开展技术评估的，技术评估单位须开展现场踏勘，并留存现场踏勘记录备查。对需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的，环评文件编制主持人须持身份证、环境影响评价职业资格证书及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记录参加会议，并现场汇报环评文件主要内容；环评审批部门或其委托的技术评估单位，应现场核实编制主持人身份信息，并将编制主持人参会情况记录在评审会议纪要中。
五、加强编制单位内部质量控制能力建设监管。编制单位应建立和实施覆盖环评全过程的工作流程和质量控制制度，工作流程至少应包含合同签订、现场踏勘、资料收集、环境监测（不需监测的除外）、报告编制、审核、审定等环节；内部质量控制至少应建立三级审核制度，各级审核意见及修改情况均应留痕并存档。编制单位应建立和实施可追溯的环评工作档案制度，档案中应至少包含项目基础资料、现场踏勘记录和影像资料、质量控制记录、环评文件报批稿原件（须签章）和电子版、项目委托合同、监测报告、预测过程文件、试验报告、公众参与材料等相关文件，存档材料应为原件。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可将编制单位环评编制工作流程、质量控制制度、档案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内容，发现问题及时依法依规处理。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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